请款函
致：中国人民解放军66325部队保障部
根据与贵单位签订的《估价委托合同》（康正合字[2025]078号）约定，贵单位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昌平区定泗路15号院7号楼3单元202等多套住宅用房的评估工作已完成。
根据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档次
	房地产价格总额（万元）
	累进计费率（‰）

	1
	100以下（含100）
	5

	2
	101——1000
	2.5

	3
	1001——2000
	1.5

	4
	2001——5000
	0.8

	5
	5001——8000
	0.4

	6
	8001——10000
	0.2

	7
	10000以上
	0.1


[bookmark: _GoBack]同时根据《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采购服务站中标通知书》、《估价委托合同》（康正合字[2025]078号），统一折扣率为65.05%，具体金额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
	评估费

	昌平区定泗路15号院7号楼3单元202
	6345

	昌平区西环路44号院6号楼6层4单元412
	3941

	昌平区昌平镇宁馨苑15号楼9层3单元392
	9704

	昌平区定泗路15号院3号楼7层2单元702
	6987

	通州区京洲园274号楼8层2单元804
	5348

	昌平区西环里小区45号楼5层5单元15室
	1454

	昌平区南口镇东大街22号6号楼2层9单元7
	1291

	昌平区南口镇新西广街12号楼3层1单元132
	1383

	昌平区昌平路395号院1号楼15层3单元1506
	9253

	昌平区沙阳路24号院2号楼10层1单元1004
	5177

	昌平区昌平镇昌盛园一区14号楼5单元5层502
	2450

	石景山区古城北路地铁公司机电段9号楼5层3单元51号
	4308

	昌平区中滩村6号院2号楼11层1单元1105
	6977

	昌平区农学院北路9号院四区12号楼3层2单元303
	8141

	昌平区景文东路2号院1号楼16层1603
	5775

	昌平区景文东路2号院8号楼10层1单元1004
	6301

	合计
	84835


上表中16套房产贵单位前期已预缴评估费16000元人民币，现向贵单位申请支付剩余评估费68835元（陆万捌仟捌佰叁拾伍元整）人民币。
收款账户：
户名：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开户账号: 110060739012015026873

感谢支持！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5年1月6日
